
 

青岛城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6 年度 

重大资产重组购买资产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27号），青岛城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编制了

《关于2016年度重大资产重组购买资产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报告》。 

    一、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1、公司原名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碱业”），2014 年 12

月 11 日，青岛碱业与青岛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出版”）、青岛出

版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出版置业”）签订《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协议》。2015 年 1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整体方案的议案》。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包括三部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方案由股份无偿划转、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构成。

上述股份无偿划转、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作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

案的必备内容，同时生效、互为前提。募集配套资金与前述三项交易不互为前提，

募集配套资金实施与否或者配套资金是否足额募集，均不影响前三项交易的实施。

具体方案如下： 

（1）股份无偿划转 

2015年 7月 15日青岛碱业控股股东青岛海湾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所持有的青

岛碱业 135,587,250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34.26%）以无偿划转的

方式转让给青岛出版。 

（2）重大资产置换 

青岛碱业以截至 2014年 8月 31日拥有的全部资产和负债（作为置出资产），



与青岛出版等 5位股东截至 2014年 8月 31 日拥有的青岛出版传媒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出版传媒有限”）100%股权（作为置入资产）的以评估值的等值部分进

行置换，交易价格以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以 2014年 8月 31日为评

估基准日的置入及置出资产评估值为准。重组完成后，青岛出版等 5 名交易对方

将直接持有青岛碱业股份，出版传媒有限将成为青岛碱业的全资子公司。  

根据青岛天和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和”）出具的青天评报

字[2014]第 QDV1076 号《评估报告》，截至 2014 年 8月 31日，置出资产以资产

基础法确定的评估值为 1,720,899,589.23元；置出资产的交易价格按置出资产

评估值确定，即 1,720,899,589.23 元。根据天和出具的青天评报字[2014]第

QDV1077 号《评估报告》，截至 2014 年 8 月 31 日，置入资产资产基础法评估值

为 2,483,013,980.28 元，收益法评估值为 2,878,684,900.00 元，以收益法确定

最终置入资产的评估结果；置入资产的交易价格按置入资产评估值确定，即 

2,878,684,900.00 元。本次重大资产置换中置入资产与置出资产交易价格的差

额为 1,157,785,310.77 元。  

  （3）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公司以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60 个交易日股

票交易均价 5.68元/股的 90%即 5.11元/股的发行价格，依据出版传媒有限全体

5名股东各自持有出版传媒有限的股份比例向其发行 226,572,465股股份购买上

述置入资产与置出资产交易价格的差额。    

（4）募集配套资金。 

青岛碱业以 5.33 元/股的发行价格，以锁价方式向青岛出版及其一致行动

人出版置业分别定向募集配套资金 248,530,491.30 元和 176,469,504.25 元，

合计 424,999,995.55 元。募集资金将用于置入资产在建项目的建设、支付本次

交易的交易费用等。  

 2、2015年 6月 30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青岛碱业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青岛青岛出版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457号）文核准青岛碱业重大资产置换及向

青岛出版发行 190,660,731 股股份、向青岛产业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发行

14,727,210 股股份、向山东鲁信文化产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发行 12,461,485 



股股份、向青岛国信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 6,797,174 股股份、向出

版置业发行 1,925,865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79,737,335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3、2015年 8月，青岛碱业置出资产已完成股权变更登记工作，青岛出版等

5名交易对方持有出版传媒有限的 100%股权已过户至青岛碱业名下，青岛碱业取

得出版传媒有限 100%股权。青岛碱业向青岛出版等 5 名交易对方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股）226,572,465 股，增加注册资本 226,572,465.00元，变更后的注册

资本为 622,358,675.00 元，本次增资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于 2015年 8

月 24 日出具瑞华验字[2015]01660001 号验资报告。2015 年 8 月 25 日，青岛出

版、出版置业募集发行配套资金增加注册资本 79,737,335.00元，变更后的注册

资本为 702,096,010.00 元，本次增资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于 2015年 8

月 25日出具瑞华验字[2015]01660003号验资报告。 

    2015 年 8月 31 日，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经青岛碱业 2015 年 8 月 31 日召开的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青岛

碱业于 2015 年 9 月在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变更登记手续。公司名称

由“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青岛城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二、青岛出版、出版置业对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业绩

承诺补偿承诺 

   1、业绩承诺承诺情况 

根据公司与青岛出版及出版置业（青岛出版及出版置业以下统称业绩承诺方）

签订的《业绩补偿协议》、《业绩补偿补充协议》约定，利润补偿期间为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的三个会计年度（含实施完毕当年），即利润补偿期间为2015

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若未能在2015年12月31日前实施完毕，则利润补偿

期间顺延。 

根据天和出具的《城市传媒全部权益评估报告》，城市传媒2015年度、2016

年度、2017年度预测净利润数分别为21,160.28万元、22,406.90万元、24,638.28

万元。 

    在补偿期内，本公司进行年度审计时应对当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预测利润数的差异情况进行审核，并由负责本公司年度审

计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于本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时对差异情

况出具专项核查意见，青岛出版、出版置业应当根据专项核查意见的结果承担相

应补偿义务并按照约定的补偿方式进行补偿。 

（1）若公司在利润补偿期间内每一年度结束时的当期累积实际净利润数未

达到当期累积预测净利润数，业绩承诺方同意以股份补偿的方式对公司进行补偿，

对于每年需补偿的股份数将由公司以 1元总价回购并予以注销。业绩承诺方业绩

补偿价值不超过本次置入资产交易价格。业绩补偿价值=股份补偿股数×本次发

行的每股价格。 

若公司在利润补偿期间内的当期累积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当期累积预测净

利润数，业绩承诺方每年应补偿的股份数量按照如下公式计算： 

    业绩承诺方每年应补偿的股份数量=（截至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数－截

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承诺年度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置入资

产交易价格÷本次发行的每股价格—已补偿股份数。  

    业绩承诺方各主体按其在《业绩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签署之日各自持有公

司股份数占业绩承诺方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的比例计算各自应补偿的股份数。  

    业绩承诺方首先以其通过资产认购所获得的公司股份进行补偿，如不足以满

足补偿要求，则差额股份部分由业绩承诺方以其持有的公司存量股进行补偿或以

青岛出版从二级市场购买股份的方式提供股份进行补偿。 

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各年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零（0）时，按零（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2）若公司在利润补偿期届满时，若：期末减值额＞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

份总数*本次发行的每股价格，业绩承诺方一致同意以股份补偿的方式对公司进

行补偿，对于因置入资产减值需补偿的股份数将由公司以 1 元总价回购并予以

注销。置入资产减值补偿价值与业绩补偿价值合计不应超过置入资产交易价格。

置入资产减值补偿价值=因减值补偿股份数×本次发行的每股价格。 

     前款减值额为置入资产作价减去期末置入资产的评估值并扣除利润补偿期

间内公司全体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利润补偿期间内

各年度已补偿股份总数亦应根据除息、除权变动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在利润补偿期间届满时，公司应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

务所对置入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并根据下列公式计算因置入

资产减值应补偿股份数： 

    业绩承诺方需另行因减值补偿股份总数＝（置入资产期末减值额－承诺年度

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数×本次发行的每股价格）÷本次发行的每股价格。  

    业绩承诺方各主体按其在本协议签署之日持有城市传媒股权占业绩承诺方

合计持有公司股权的比例计算各自应补偿的股份数。 

    业绩承诺方首先以其通过资产认购所获得的公司股份进行补偿，如不足以满

足补偿要求，则差额股份部分由业绩承诺方以其持有的公司存量股进行补偿或以

青岛出版从二级市场购买股份的方式提供股份进行补偿。 

（3）如果利润补偿期间内公司以转增或送股方式进行分配而导致公司全体

股东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发生变化，则业绩承诺方补偿股份的数量应调整为： 

     按（1）、（2）条款公式计算的补偿股份数×（1＋转增或送股比例）。 

（4）利润补偿期内，如果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

项审核意见表明须进行补偿的，则在专项审核意见出具之日起10 个交易日内，

由公司董事会计算确定需回购的股份数量，并向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提出以总价1

元的价格定向业绩承诺方回购股份的议案，同时授权上市公司董事会办理相关股

份的回购及注销手续。 

    2、关于业绩补偿承诺不包含募集配套资金收益的承诺 

    青岛出版与出版置业已出具承诺，对于上市公司使用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

在业绩承诺期间内相应的业绩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或现金管理所产生的利息等

收益，不计入《业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确定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间内的实

际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 

    三、2016 年度重大资产重组的业绩承诺及实现情况 

1、本公司编制《关于 2016 年度重大资产重组购买资产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

报告》原因： 

    2015年6月30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青岛青岛出版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457 号）核准本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本



公司已在2015年度实施完毕该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令第53 号）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重大资产重组实

施完毕后的有关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上市公司及相关资产的实际盈利数与利润

预测数的差异情况，并由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2、业绩承诺实际完成情况      

根据天和出具的《城市传媒全部权益评估报告》（青天评报字[2014]第 

QDV1077 号），按照收益法评估，预计2016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

司的净利润为22,406.90万元。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16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的

净利润 

       业绩承诺数 22,406.90 

       盈利实现数 26,360.03  

       实现率 117.64% 

   注:  1、根据青岛出版、出版置业对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业绩承诺

补偿承诺，公司 2016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不包括子公司青岛

传媒发展有限公司 2016年度产生的业绩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产生的利息等收益。 

2、公司 2016年度财务报表业经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

了和信审字（2017）第 000175号《审计报告》。 

    

     综上所述，本公司 2016年度重大资产重组购买资产业绩承诺已经实现。 

    本报告于 2017 年 4月 18日经董事会批准对外报出。 

 

 

                                       青岛城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日 


